=

g

B 4 HEE A
Y PR
7@. p“ = A ?ﬁ l;;}:: 3—# = Eﬂ;

A AR

113# B 37 F 5569550

A 2 AERRIFTRBR PG L P
/2“: 53?\?3«,;& 5%5*
FAFEARGREREELEN A 3 AT 2 ARt AL
4% 1% 13P 3 #@REh R S HiLde™
B
- " FRRRLEBRAITEEEIFTELLEM G ARW- - 2 #£4

PO PART B R

- S REERZAH T o

ER U2l L IS N
TFs2d

IR ) L A

- N RPBEIEFFR OGZEY R d ERARED
oL g EY g@%25;3314,25%“m$§
TF MY A AR ERAT FRIMRLZFTRIEA
& LA o

S~ IR EM G2 ERA G TR 2R )
;L—"F'f » H E AR NE FE ‘%247;‘— 178 wﬁ»i; P oo
A PR TR R A2 F R JIE o A ER L 5 E 7
mﬁ’@4IEPWT¢E&17%i¢1£1%@%&’
LIS I L IR | '/ﬁ;,ﬂlJ‘J—%—i“,f—ijﬁrﬁ? v B
FRRARL R AR A R R R 0 TG XA

%— 7



Ji

Az R AIE (BB 2R2ER 5 F 51240554
LadR) c K E  APRIAKCHIOPLFTEEEF
FELZEM G AL DAL L Fie o T IRE GEA
FPliEwmars TRl A@RENready & (LAmE %15

F) "PR2o4 2P T 53132235 L2 L Ep T
ﬁlmﬁi%%’@&%‘%Ji%é% B S N
EERRU LR S T "Jﬁfil']/i‘%\'i ’ [%L{F\zﬁ Frrn

BPEFZ2FER2 LM B3 50 p RN TLER

#ﬁﬁ#wé VA E R ] N IR
BV R fﬂf@: H)-5 5F 2 %‘ﬂg s A REFWE 52D
EFRIERIFZETF P2 oo %1 R AR B R
FERR ‘ﬁl”f’?}tﬁ A A ﬁiwi l.{ﬁzﬁ “p NEII3EGR T
PA2? 3 (RAREFTE) > @t Afell4217 13p 3
PR P RBEP L AL ER AT EE I E R L4
EM A3 11Pp 472 3 (AAREF231E) »
PRk AT RLEP o 5T AF o
MEZEZL o AN TR P I
#3860 T & AR 0 SRR A 2 B o ’F' 3 FFEmm
1 i o

D

\y

gggw,\:

cyra sk D EWAI09ELL? FRRAREFHE 7 4 TR
éﬁ%/ﬁﬁﬁ**M%ﬁ”)%%?aﬁéiﬁéﬁi
?Eia,wﬁagﬁw,n%@iﬁﬁaﬁiﬁoénz
EFA S I et LR AT R EE T2 5T
o R Ry Rl Fic o HAEEE > 2 330]13F62 5P
FHEEAP BEH IR GHES S (THILFELS)
I A ;ﬁ?lia‘:iﬁ 7% £ FB%UZ"\F&MZ\:F o X ik Mk &

:Ep bt VRNR TR

FEE Sdred S SRR Fas FEL DL E T 0 A
5 PAMRLEF R Fie 0 REARE TR BRI
BELFEE2FLTL REAFE 2B G X BT 2 %



T W RRE e g A F kA b 2R &
%’I%W:ﬁmﬁ%ﬁﬁéﬁﬁi&iiaigﬁﬁgu
JE9211p 422 T#fu

CARE AN T IERERD P R FAK NIRRT ER S
R o

J’E_“L”"/\gi'{l};/ZT J—EJE:’\?X_E%‘]—E) %L,Z"\/;%E’Z
o~ % D490F % 198 ~ F 2580 F 158 ~ % 2630F 4 B Ty P

ODR2ARALIALCPETE DY FF AL FHEL I AL
SEF O EBERNGEAFIFOFTRAARSE £
%ﬂ%ﬂ%%mM%gﬁp&~6§ﬂﬁ%%ﬂﬁﬁﬁw%
2R E ERJISEG? 120 A7 3 2 F % 11360149355
FiE (LA E515-2TE ) » i oriipi > 412 e
ARE REH R Lz d A A AN T EaEAY P PR

TR Jiate 2 B A o kA RFE)
P2 52800 F 3 BEF 1AL AR P H

AE G M ERL PR T]I3EG
TR AR L EM G 3 ﬁp%iﬁﬁif&#’@%‘;
EA L2 TN TE ZREFET]I3E9 11p A2 g £ =B
B3 o M AEEHED +%§?2§ (L &% %45

) » " AEWRESI127TiE - $136ERTAF > A2
B4 3113297 1lp e £28 2 PFE2FEE 2L Tl G
ANATHEEWHRL S I AR R IFEZ2FEE
FdiEm e PIRE G RAERERLIFEITZET R L M

P
i
m



BHER B PpATIIZEY 12Pp A7 3 P HEZT IR
AT REAERARFEFEZ T E R LI BRERE N
113#9* 11p g2 &2k > PR RmRept FEad s &
FELEMGP113E92 1247 5 A 55 2d 5 B A
oW bR S g ﬂ,@%@?o
I ~ABEFECHP R S H AR

&
.
|

i+
ARBLE (S 0 33T )Lu PRI 2 2% p ad
A2 R 5 FH AP o
AN IFER Y B YR ikdy 0 NEFHRE F T8 o
v 3 EY Y 114 & 2 L 10 2

TEFI R O OF @R

bR R AT
Iodt A B A N EAEE20P P AR D R o 4
LR EFRAY P 0 - HER I RFR AT
v 2 EN 7] 114 = 2 ! 10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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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95號
原      告  張爾杰  
訴訟代理人  林永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佳琦律師
被      告  領先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素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九月十二日起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定有明文，是本件應由監察人吳素珠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已終止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然被告仍未為變更登記，並提出被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則原告與被告間是否存有董事及董事長之委任關係即有不明確之情形，使原告私法上之法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不安狀態能以確定判決除去，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及董事長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自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不存在（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本院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聲明改為：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11日起不存在（見本院卷第23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四、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前於109年11月間應被告實質負責人即訴外人潘奕彰（下稱訴外人潘奕彰）邀請擔任被告之掛名董事暨董事長，並無實質權限，亦未經手被告公司業務。自112年間起多次向訴外人潘奕彰表示不願繼續擔任董事及董事長，要求辦理變更登記，均未獲置理，伊方於113年6月5日寄發臺北中崙郵局第105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為辭任董事及董事長職務之意思表示。又伊將系爭存證信函函知臺北市政府商業處為辭任之意思表示，然被告迄今仍未辦理董事變更登記，致經濟部登記資料仍將伊列為被告董事及董事長，使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危險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11日起不存在。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規定甚明。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第258條第1項、第263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公司董事及前曾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中崙郵局第1054號存證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及臺北市商業處113年6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1136014935號函等為證（見本院卷第15-27頁），核與其所述相符，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至原告起訴時主張自系爭存證信函送達被告公司址即113年6月7日起兩造委任關係不存在，嗣變更為自起訴狀之繕本送達被告法定代理人即吳素珠時即113年9月11日起兩造委任關係不存在，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5頁），亦與民事訴訟法第127條、第136條規定相符，本院認原告於113年9月11日已合法將終止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送達於被告，是於該日兩造間已終止董事及董事長間委任關係。則原告請求確認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應自翌日起即113年9月12日起不存在，方屬合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既經原告於113年9月11日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12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訴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95號

原      告  張爾杰  

訴訟代理人  林永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佳琦律師

被      告  領先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素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九

    月十二日起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

    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

    定有明文，是本件應由監察人吳素珠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合先敘明。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

    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

    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已終止與被告間董事及董

    事長委任關係，然被告仍未為變更登記，並提出被告經濟部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

    ），則原告與被告間是否存有董事及董事長之委任關係即有

    不明確之情形，使原告私法上之法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此不安狀態能以確定判決除去，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

    間董事及董事長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自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

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民國113年6月7

    日起不存在（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本院114年1月13日言

    詞辯論期日將聲明改為：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

    任關係自113年9月11日起不存在（見本院卷第231頁），核

    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四、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前於109年11月間應被告實質負責人即訴

    外人潘奕彰（下稱訴外人潘奕彰）邀請擔任被告之掛名董事

    暨董事長，並無實質權限，亦未經手被告公司業務。自112

    年間起多次向訴外人潘奕彰表示不願繼續擔任董事及董事長

    ，要求辦理變更登記，均未獲置理，伊方於113年6月5日寄

    發臺北中崙郵局第105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

    被告，為辭任董事及董事長職務之意思表示。又伊將系爭存

    證信函函知臺北市政府商業處為辭任之意思表示，然被告迄

    今仍未辦理董事變更登記，致經濟部登記資料仍將伊列為被

    告董事及董事長，使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

    該危險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

    月11日起不存在。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

    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規定甚明。次按稱委任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

    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解除權之行

    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

    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52

    8條、第549條第1項、第258條第1項、第263條分別定有明文

    。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公司董事及前曾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

    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

    北中崙郵局第1054號存證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

    及臺北市商業處113年6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1136014935號函

    等為證（見本院卷第15-27頁），核與其所述相符，被告已

    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

    復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

    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

    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至原告起訴時主張自系爭存證信函送達被告公司址即113年6

    月7日起兩造委任關係不存在，嗣變更為自起訴狀之繕本送

    達被告法定代理人即吳素珠時即113年9月11日起兩造委任關

    係不存在，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5頁）

    ，亦與民事訴訟法第127條、第136條規定相符，本院認原告

    於113年9月11日已合法將終止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之意思

    表示送達於被告，是於該日兩造間已終止董事及董事長間委

    任關係。則原告請求確認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應

    自翌日起即113年9月12日起不存在，方屬合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既經原告於

    113年9月11日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與被告間董事及董

    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12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訴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95號

原      告  張爾杰  

訴訟代理人  林永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佳琦律師

被      告  領先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素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民國一一三年九月十二日起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條定有明文，是本件應由監察人吳素珠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已終止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然被告仍未為變更登記，並提出被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則原告與被告間是否存有董事及董事長之委任關係即有不明確之情形，使原告私法上之法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不安狀態能以確定判決除去，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及董事長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自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不存在（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本院114年1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聲明改為：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11日起不存在（見本院卷第23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四、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前於109年11月間應被告實質負責人即訴外人潘奕彰（下稱訴外人潘奕彰）邀請擔任被告之掛名董事暨董事長，並無實質權限，亦未經手被告公司業務。自112年間起多次向訴外人潘奕彰表示不願繼續擔任董事及董事長，要求辦理變更登記，均未獲置理，伊方於113年6月5日寄發臺北中崙郵局第105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為辭任董事及董事長職務之意思表示。又伊將系爭存證信函函知臺北市政府商業處為辭任之意思表示，然被告迄今仍未辦理董事變更登記，致經濟部登記資料仍將伊列為被告董事及董事長，使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該危險得以確認判決加以除去，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11日起不存在。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規定甚明。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第258條第1項、第263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其為被告公司董事及前曾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中崙郵局第1054號存證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及臺北市商業處113年6月12日北市商二字第1136014935號函等為證（見本院卷第15-27頁），核與其所述相符，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至原告起訴時主張自系爭存證信函送達被告公司址即113年6月7日起兩造委任關係不存在，嗣變更為自起訴狀之繕本送達被告法定代理人即吳素珠時即113年9月11日起兩造委任關係不存在，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5頁），亦與民事訴訟法第127條、第136條規定相符，本院認原告於113年9月11日已合法將終止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送達於被告，是於該日兩造間已終止董事及董事長間委任關係。則原告請求確認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應自翌日起即113年9月12日起不存在，方屬合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既經原告於113年9月11日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與被告間董事及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13年9月12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訴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何佳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